
 

 

 

 

 

粤卫函〔2011〕503 号 

 

 

 

 

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局、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、佛山市

顺德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，厅直属各单位，有关医药院校： 

现将〘卫生部关于印发〖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菌（毒）种保

藏机构指定工作细则〗的通知〙（卫科教发〔2011〕43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

 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省教育厅、省科技厅、省农业厅、省国资委、省质监局、

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、省食药局。 

校对：科教处  涂正杰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  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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